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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强制赎回条件可转债提前赎回说明什么?-股识吧

一、为什么上电能够强制赎回呢，强制赎回的价格是怎么规定的
呢，难道基金公司不知道它要赎回的时间吗 ?

应该说强制赎回条款是可转债买卖双方的一个契约，国家法律法规中只是规定：“
募集说明书可以约定赎回条款，规定上市公司可按事先约定的条件和价格赎回尚未
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事实上，上电电力从2007年7月13日到2007年8月13日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媒体
上发布了8次赎回公告。
基金公司为什么没有及时转股，我也不知道。
上电转债募集说明书中有这样的赎回条款：在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如果“上海电力
”股价连续30
个交易日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公司有权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若在该期间内发生过调整转股价格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计算
，在调整日后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计算。
当赎回条件首次满足时，公司有权按可转债面值的101%加上当年利息的价格赎回
全部或部分在“赎回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
若首次不实施赎回，该计息年度内将不再行使赎回权。
当前述赎回条件满足并且若公司董事会决定执行本项赎回权时，公司将在该次赎回
条件满足后的5 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刊登赎回公告至少3
次，通知持有人有关该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其中首次赎回公告将在该次赎回条件满足后的2
个交易日内刊登，否则表示放弃该次赎回权。
赎回日距首次赎回公告的刊登日不少于30 日但不多于60 日。

二、可转债提前赎回说明什么?

股票可转债券转股价提前赎回和回售条款细则海之龙详解视频

三、工行转债成功后可以随时赎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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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期赎回条款在本次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本行将以本次可转债票面面
值的105%（含当期利息）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本行A股股票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本行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
任一计息年度本行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
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四、关于上市公司公告提示，已触发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而且董事会通过要全部赎回的议案。是好？坏？

于上市公司公告提示，已触发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而且董事会通过要全部赎
回的议案。
一般不回影响股东权益。
长期看是利好。
短期可能现金出现短缺。
一、条件赎回定义条件赎回，也就我们俗称的“强赎”。
强赎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转股期内，公司股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的130%时（条款简写成：15/30，130%）；
第二种是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那么上市公司有权按照略高于可转债面值的
约定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者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但是就算满足了条件，是否执行条件赎回条款，是由公司决定的。
换句话说，就算满足了条件赎回条件，公司可以不执行强赎，不发公告，也可以发
不强赎公告。
但是我们需要考虑一旦强赎了，会对自身权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二、有的转债达到赎回条件了，上市公司却不赎回的原因1. 公司缺钱。
前面说了，发行可转债的目的是募集资金，有些公司募集资金是为了改善经营状况
，募集的资金全部投入经营活动中了，公司近期也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支撑去赎回可
转债。
这是因为有些投资者会忘记赎回可转债，就算公司天天发赎回提示，到最后还是有
大批的投资者没有转股，那么公司就需要使用现金将这些可转债赎回。
而对于那些本身经营有问题的公司来说，支付债券利息是更好的选择。
2. 方便减持。
可转债发行时公司股东往往会配置较大的比例，这是因为一旦正股股价有较大幅度
的上涨，股东想要减持正股股票会有比较严格的手续，而且会极大影响股价，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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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可转债不但手续宽松，而且影响面相对较小。
3. 公司对自身经营很有信心。
公司认为接下来的经营状况会得到持续提升，公司股价/可转债价格会持续上涨，
由于到期赎回价和可转债价格的背离，债权人会逐步选择将手中的可转债转成正股
。
说不定在债券到期日，债券余额就变成了零，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部债转股。
而公司由于经营状况良好，也不在意每年债券利息的支出。

五、可转债当达到触发赎回条件时，发行放会不会放弃赎回

第一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是第一天，一般只要相关股票达到转债的回售条款时，相
关的上市公司若要实施有条件赎回条款时都必须发一个赎回公告提示，一般赎回公
告发出后还会有一段时间给投资者进行交易，让投资者对转债进行转股或卖出转债
，再或者就是被赎回(一般只有忘记操作转股时才会发生，这种选择时明显有损失
的)。
至于转股并不是只有符合130%条件的第一天才能转股，这个反而是相反，若你在
这个条款被触发时，且上市公司也发出赎回公告，那么你就得赶快转股，不转股会
按赎回条款赎回，一般在赎回情况下这个会有损失的。
对于何时可以转股，实际上一般转债在自发行后的六个后到债券到期前都可以实施
转股操作，你看一下125089的转股时间就知道了，一般投资者要转股都会选择正股
价格(对于125089的正股就是000089)高于转债的转股价格，原因是不高于就等于用
较高的价格买入正股，原因在于转债的转股实际上是用转债的债券票面面额除以转
股价格来作为转股的依据。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规则

（1）交易方式：可转换公司债券实行T+0交易。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委托、交易、托管、转托管、行情揭示参照A股办理。
（2）交易报价：可转换公司债券以面值100元为一报价单位，价格升降单位为0.01
元。
以面值1000元为1手，以1手或其整数倍进行申报，单笔申报最大数量应当低于1万
手（含1万手）。
（3）交易清算：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行T+1交收，投资者与券商在成交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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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交易日办理交割手续。
拓展资料：可转债全称是“可转换公司债券”，是上市公司发行的一种含权债券，
兼具债权和期权的特征，在债券状态下，发行人需要向债券一样支付利息。
转债投资者除了拥有债权之外，还拥有转股权，即以事先约定转股价格将债券转换
成公司股票。
可转换债券持有人还享有在一定条件下将债券回售给发行人的权利，发行人在一定
条件下拥有强制赎回债券的权利。
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本质是向投资者借钱，该债券利率一般低于普通公司的债券利
率，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可以降低筹资成本；
到期后，发行的上市公司要给投资者利息，到期要偿还本金。
如果持有人看好发债公司股票增值潜力，在宽限期之后可以行使转换权，按照预定
转换价格将债券转换成为股票，发债公司不得拒绝。
如果债券持有人不想转换，则可以继续持有债券，直到偿还期满时收取本金和利息
，或者在流通市场出售变现。
我国《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最短为1年，最
长为6年，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方可转换为公司股票。
可转债要在转股期内才能转股。
现在市场上交易的可转债转股期一般是在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后至可转债
到期日为止。
期间任何一个交易日都可转股。
可以将转债看作是“债券+转股权利”的组合，一般半年或1年付息1次（一般为一
年），到期后5个工作日内应偿还未转股债券的本金及最后1期利息。
如：第一年0.4%、第二年0.6%、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
%。

参考文档

下载：可转债强制赎回条件.pdf
《股票开户最快多久能到账》
《买了8万的股票持有多久可打新》
下载：可转债强制赎回条件.doc
更多关于《可转债强制赎回条件》的文档...

  
声明：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

                                                  页面 4 / 5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article/76108291.html&n=可转债强制赎回条件.pdf
/chapter/9267.html
/article/9461.html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article/76108291.html&n=可转债强制赎回条件.doc
https://www.baidu.com/s?wd=%E5%8F%AF%E8%BD%AC%E5%80%BA%E5%BC%BA%E5%88%B6%E8%B5%8E%E5%9B%9E%E6%9D%A1%E4%BB%B6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股识吧】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article/76108291.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5 / 5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article/76108291.html
http://www.tcpdf.org

